招标内容
1.项目主体完工后，检查安全设施“三同时”执行情况，审查确定项目满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并出具验收报告。

2.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技术审查并进行现场验收。
3.负责对甘肃酒钢宏兴宏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厂5、6号焦炉上升管余热回收节能降碳项目的安全设施在竣工前进行安全验收和全面评价。

4.负责对项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踏勘，针对本项目建设特点，收集相关安全验收基础资料，开展现场调查研究，收集类比数据，制定相应的安全验收实施方案。

5.负责编制项目竣工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书，全力配合建设单位进行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的评审，负责评审所需各项会务及相关可能产生的费用。

6.保证项目安全验收全面评价报告满足国家和属地政府监管部门及行业的相关要求，满足本项目安全稳定生产的需要。

7.根据评审意见修改验收评价报告，确保满足相关法规标准要求，为建设单位出具有效合规的评价报告。
8.含交通、食宿、评审费、税金等与评价有关的一切费用，费用为全包形式。

